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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民警进一步侦查发
现，翟岩民组织策划“访民”滋
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仅２０１４年
以来，翟岩民直接组织和幕后
指挥各地“访民”“声援”滋事事
件就多达９起，包括近日组织

“访民”去黑龙江庆安火车站举
牌“声援”“庆安事件”。

此次到潍坊的１５名“访民”
中，有１４人参加了在庆安的“声
援”。对此，翟岩民称，“这是我
跟刘星商量的，让在庆安被拘
留的人到潍坊去围观，给他们
钱，算给他们作为一种补偿。”

翟岩民还交代了组织“声
援”“庆安事件”的全过程：“庆
安事件发生后，很多律师很快
到了庆安。５月１０日上午，刘星
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组织
一些人去庆安声援。我就给吴
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此前

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诽谤罪已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打电话，
问他要不要找一些人去庆安声
援。吴淦说，目前暂时还不需
要，让律师先把庆安事件炒热
了之后，才需要大批量访民去
炒作和声援。”

据民警介绍，为了“形成更
大声势”，翟岩民先后组织５批
次全国各地的“访民”前往庆安

“声援”。事后，翟岩民在北京设
宴，为这些“访民”“庆功”。

问及组织“声援”活动的经
费来源，翟岩民说：“每次有声
援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在网上
进行募款，然后我会问各地的
访民谁想去声援，去的人都能
得到一些报酬和补助。律师群
体也会给我们一些钱，我会把
这笔钱分给去声援的人，自己
留下一些钱。”

山东青岛籍的女“访民”李
某香，就是在庆安火车站前举
牌“我是访民、向我开枪”的那
名女子。其举牌的照片被境内
外网站大量转发，将警察依法
开枪制止暴力袭警的正当执法
行为演绎成“警察枪杀访民”，
煽动网民情绪，误导网上舆论，
引发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和攻
击，严重损害了国家形象。这
次，李某香刚从庆安结束治安
拘留，就参与了潍坊的“声援”
活动。她说，自己没有工作，去
各地“围观”“声援”是主要收入
来源，前不久去庆安就领到了
６００元。

连日来，一些犯罪嫌疑人
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
思，表示愿意认罪悔罪。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据新华社

15名到潍坊上访的访民，14个去过庆安

访访民民团团““伸伸冤冤””，，一一问问竟竟不不知知案案情情
“经纪人”勾连律师、当事人组织“访民”滋事，被潍坊警方抓获

成员来自8个省，雇主幕后操纵

６月１５日一大早，山东省潍坊
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出现了极不
寻常的一幕。

法院门前的人行道和马路上，
挤满了大量聚集围观的群众，被堵
在路上无法前进的大小车辆排成
了长龙。刺耳的喇叭声和鼎沸的人
声，破坏了司法机关本该保持的肃
穆气氛和井然秩序。

围观人群关注的焦点，正是法
院门口的一群身份不明人员。他们
站成前后两排，打着“人民有权监
督司法”标牌和“徐某某无罪”横
幅，并高喊着口号；一名留着大胡
子、长头发扎辫子、形象如老道的
中年男子指手画脚，指挥他们摆出
各种“造型”，并大声招呼人群中的
拍照者，“把潍坊市中院的门牌也
拍进去！”

与此同时，博讯等境外网站上
刊登出图文报道，称潍坊中院门口
有“访民”维权，控诉司法机关制造
冤假错案。

在现场，有越来越多的群众聚
集围观，导致法院门口的交通要道
堵塞一个多小时。接到群众报警
后，潍坊市公安局潍城分局组织警
力赶赴现场处置，但“访民”们拒绝
配合，还有一名女“访民”对着民警
高喊：“记下他的警号，上网！”多次

制止、劝阻无效后，民警将领头的
“老道”刘星（本名任键财）等聚众
滋事人员依法传唤强行带离现场。

这些“访民”声援的徐某某案
件，究竟有什么“冤情”？这些“访
民”与徐某某究竟是什么关系？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经民警询
问，这些“访民”的户籍地分属８个
不同省份，与徐某某既不沾亲也不
带故，更不清楚案件具体情况，只
知道徐某某案件是潍坊市中院一
起即将二审开庭的贪污案。他们这
次集体来潍坊“声援”造势，纯属拿
人钱财、替人“站台”。而他们的雇
主，则是一个叫翟岩民的北京无业
人员。

对此，潍坊公安机关展开进一
步调查。当日，在北京公安机关协
助下，幕后策划、遥控指挥的犯罪
嫌疑人翟岩民在北京被抓获。同样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翟岩民与这些

“访民”一样，与徐某某案件无任何
关系，对案件情况也是语焉不详。

经侦查审讯，公安机关初步查
明，这是一起受当事人的关系人委
托，为制造影响向法院施压，由律
师、“访民”、“访民经纪人”和中间
人相互勾连、精心组织策划的聚众
滋事案件。翟岩民所扮演的，正是
其中的“访民经纪人”角色。

干买卖不成，经营“上访”来了感觉

翟岩民（曾用名翟浩），男，５４
岁，微博网名“京Ａ翟岩民”“翟岩
民”，北京市人，高中文化，无业。
２００２年以来，翟岩民先后创办过
调查公司、咨询公司和医疗器械
公司，均因种种原因被吊销营业
执照。２０１４年以来，翟岩民多次因
寻衅滋事等被公安机关处罚。组
织策划潍坊“声援”事件时，他还
处于因另一起案件的取保候审阶
段。

经营公司不太在行的翟岩民，
却在经纪“访民”的“生意”中找到
了“感觉”。

“以前做生意赔了、公司也倒
闭了，自己十分失落。与访民接触
后，通过帮他们办一些事、得到他
们的认可，产生了存在感，极大地
刺激了自己的虚荣心。”翟岩民供
述，他因此萌生了找他们“做事”的
念头，开始承接“活儿”，哪里需要

“维权”，他就组织人到哪里，不仅
能牟取利益，也让他“名望”大增。

翟岩民与徐某某案件当事人

的关系人原本素不相识，双方是如
何搭上的呢？北京康普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建军是牵线搭桥者。至于刘
建军为何找到他，翟岩民心知肚
明：“因为刘建军对我了解，知道我
手底下有很多访民，可以组织起人
来。”

已被刑拘的律师刘建军供述：
“前段时间，徐某某的家属找到我
说，徐某某的案子将要在潍坊中院
进入二审阶段，让我想办法让法院
改判。”

“我感觉翟岩民或许能帮上
忙。老翟这个人平时非常热心‘公
共事务’，整年就干这种声援‘冤
案’的业务，可以说以此为事业，在
热心‘公共事务’的人群中挺有声
望的。”刘建军供述，“６月７日，我带
着徐某某的妻子贾某某与翟岩民
见面，问他能不能帮忙找人声援这
个案子。”

贾某某对此予以证实：“刘建
军说老翟这个人很有能力，能找访
民来声援我。”

一边勾连律师和当事人家属，一边纠集“访民”，为达到向法院施
压影响审判结果的目的，通过街头聚众举牌、打横幅、喊口号等方式
大肆制造影响，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并实时拍照发到境内外网站
进行炒作……日前，犯罪嫌疑人翟岩民、刘建军等人因涉嫌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罪，被山东省潍坊市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在案件背后，隐藏着一个以“上访”“维权”为
名，行制造影响、施压有关部门之实的违法犯罪链条。

刘建军介绍双方认识的
场合颇为特殊——— 一场在北
京举行的“研讨会”，也是为了

“声援”徐某某案件。为了筹办
“研讨会”，刘建军向徐某某家
属索要了７万元，并分得其中
的１．４万元，“作为拉业务的报
酬”。会上，受邀参加的多位高
校教授、专家学者、媒体人士
就徐某某案件展开研讨；媒体
进行报道并在网上发布，以期
造足声势。

“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出
要给法院施加压力为徐某某
翻案。”刘建军说，后来，他
们 一 起 商 量 到 潍 坊 中 院 上
访，并且拍照片发到境内外
网上，扩大影响力。翟岩民要
求提供“每人一千来块钱”，
用于“访民”的交通、住宿等
开销。于是，刘建军向贾某某

索要了１万元，打到翟岩民的
银行卡上。他们约定按人头
付费，每人１０００元。如超过
１０人，则按实际人数结算。

收到钱后，翟岩民在微
信群里发布信息，“庆安被拘
的勇士们，给你们联系了一
个小活儿，应当事人的需要
前往潍坊围观一个冤案，提
供食宿费用并有误工补偿，
时间为一天半，愿参加者即
刻报名（仅限庆安被拘的勇
士）。”

信息一经发布，外号“老
道”的刘星等一批“访民”闻腥
而至。

在翟岩民的指挥策划和
刘星的牵头组织下，６月１４日，
１５名外地“访民”陆续到达潍
坊，与已在潍坊等候的刘建
军、贾某某等人见面。他们签

订了“授权书”，拿出事先准备
好的“人民有权监督司法”标
牌，又新制了“徐某某无罪”横
幅，并进一步商定了第二天的

“声援”方案。
根据办案民警出示的一

份花名册，１５位“访民”当天都
领到了５００元“报酬”，并在册
上签名确认。

６月１５日早上，徐某某的
关系人与“访民”会合后赶到
法院门口，便上演了前文所述
的一幕。在现场，刘星指挥徐
某某的关系人站在前排拉横
幅，“访民”们站在后面举标
牌；刘建军等人站在围观人群
中负责拍照、发朋友圈，随后
被迅速转发到博讯等境外网
站上。

落网后，翟岩民对自己的
涉嫌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上访信息一发布，“老道”闻腥而至

庆安枪击案完整视频15天未公开，“访民”警局门前抗议。（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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